广  东  省  国  土  资  源  厅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粤地资汇催字[2008]014号

深圳市龙岗地质勘查局：

根据《地质资料管理条例》第十条的有关规定，你单位应在“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黄竹坑矿区建筑用花岗岩碎石矿详查”勘查项目勘查许可证有效期届满起30日内向国家汇交地质资料，但你单位未按期履行义务。今限你单位按《地质资料管理条例》及其《实施办法》的有关规定，在2008年7月20日前，到广东省国土资源档案馆履行地质资料汇交义务。逾期不履行义务，将按《地质资料管理条例》第二十条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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